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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调整目的

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方案是地方开展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的

基本依据，原则上不超过 5 年调整一次。《新平县城市声环境

功能区划分（2019-2029）》于 2019 年 6 月经新平县人民政府

批复实施，至今已超 5 年。根据《新平县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

分情况评估报告》调整编制的《新平县城市声环境功能区调整

划分技术报告（2024-2029）》（报批稿）已完成，现根据此报

告对新平县中心城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进行调整设置，以全

面、准确、客观地反映新平县中心城区声环境质量现状及污染

特征，满足各类环保考核工作要求。

二、调整依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4.《关于加快建立现代化生态环境监测体系的实施意见》

（环监测﹝2024﹞17 号）

5.《环境质量监测点位管理办法》（环办〔2011〕107 号）

6.《关于加强噪声监测工作的意见》（环办监测〔2023〕2

号）

7.《关于印发〈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能力建设技术

要求（试行）〉的通知》（总站物字〔2023〕13 号）

8.《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加快建立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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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监测体系实施方案〉的通知》（云环通〔2025〕11 号）

9.《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转发加强噪声监测工作意见的

通知》（云环通〔2023〕45 号）

10.《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11.《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

12.《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范》（HJ906-2017）

13.《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HJ 907-2017）

14.《环境噪声点位编码规则》（HJ 661-2013）

15.《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开展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情况评

估工作的通知》（〔2023〕—372）

16.《玉溪市环境污染防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开展声

环境功能区划分情况评估工作的通知》（玉污防办〔2023〕51

号）

17.《玉溪市噪声污染防治行动实施方案》（玉市环〔2024〕

32 号）

18.《云南新平产业园区总体规划（修编）（2021-2035）》

19.《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

体规划（2021-2035 年）的批复》。

20.《新平县城市声环境功能区调整划分技术报告（2024-

2029）》（报批稿）

三、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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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基本情况

图 3-1 新平县地理位置图

新平县中心城区是新平县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县委、

县人民政府驻地桂山街道，海拔 1480m，距云南省会昆明市

180km，玉溪市政府所在地红塔区 90km。中心城区包含古城街

道、桂山街道两个街道的部分区域，北至环城北路，南至环城

南路，东至云南新平产业园区桂山片区，西至纳溪水库。中心

城区地貌为山区坝子，平甸河自西向东将坝子一分为二，南北

两山对峙形成天然屏障。新平县平均气温在 14～24℃之间，年

平均气温 18.1℃，属温带气候区，冬暖夏凉，四季如春，气候

宜人。新平县中心城区总人口约 5 万人，其中常住城镇人口

44846 人（桂山街道 30723 人，古城街道 14123 人），暂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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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5157 人（2025 年 10 月公安局数据）。根据《环境噪声监测

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640-2012)，新平县中心城

区人口≤50 万人，属于小城市。

图 3-2 新平县中心城区国土空间规划单元

根据《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按照环城路道路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进行划定，规划区

总面积为 18.12 平方千米。中心城区规划城市道路长度 99.215

千米，道路面积 1.97 平方千米，构成以城市主干路和城市快速

路为骨架，城市次干路为主体，城市支路为补充的城市路网系

统。新平县中心城区规划 4 个单元，均为城镇单元，分为居住

生活、综合功能、工业发展共 3 类主导功能。其中：居住生活

单元 2 个，分别为桂山城镇单元 1（中部老城核心规划单元）

和古城城镇单元 1（西部生态文化旅游规划单元）；综合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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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元 1 个，为桂山城镇单元 2（东部产业发展规划单元）；工

业发展单元 1 个，为桂山城镇单元 3（云南新平产业园区桂山

片区单元）。

图 3-3 新平县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单元调整前后对比图

2025 年编制的《新平县城市声环境功能区调整划分技术报

告（2024-2029）》，是在沿用《新平县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2019-2029）》的基础上，依据《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国土空

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成果及县城建设现状进行局部优化。

调整后的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包括“老城商贸区、西部行政

旅游服务区、南部行政旅游服务区、东部工业区”4 个片区、

10 个功能单元。其中：1 类区共 6 个单元，占地面积为 8.61 平

方千米，占规划区面积的 47.5%；2 类区共 3 个单元，占地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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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2.23 平方千米，占规划区面积的 12.30%；3 类区 1 个单元，

占地面积为 5.22 平方千米，占规划区面积的 28.80%；4a 类区

占地面积为 2.06 平方千米（道路 1.97 平方千米，车站 0.09 平

方千米），占规划区面积的 14.3%。

（二）声环境质量监测概况

新平县中心城区尚未建成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新平

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每年手工监测声环境质量。中心城区声环

境质量监测内容包括区域声环境、道路交通声环境和功能区声

环境，监测点位共 98 个，其中：区域声环境 70 个、道路交通

声环境 21 个、功能区声环境 7 个。自 2019 年首次编制《新平

县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2019-2029）》以来，此为首次提出

调整监测点位。2021-2025 年监测结果分析如下：

表 3-1 2021-2025 年区域环境噪声监测结果表 单位：dB(A)
网格数
（个）

网格大小
（m） Leq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025

70 450×450
45.3 46.6 46.1 45.0 47.0

—— 38.7 38.3 —— _

结果评价
一级

（好）

一级

（好）

一级

（好）

一级

（好）

一级

（好）

1.区域声环境质量分析。2021-2024 年，新平县中心城区昼

间区域声环境质量基本保持稳定，声环境总体水平等级为“一

级”，评价为“好”。2024 年，中心城区昼间区域声环境质量

平均等效声级为 45.0dB(A)，其中：声质量为“好”的区域面积

占 78.6%，为“较好”的占 18.6%，为“一般”的占 2.8%，无

“较差”和“差”的区域。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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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道路声环境质量分析。2021-2024 年，新平县中心城区昼

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基本保持稳定，噪声强度等级为“一

级”，评价为“好”。2024 年，中心城区昼间道路交通噪声均

值为 62.2 分贝，其中：噪声强度等级为二级（评价为较好）的

路段长 630 米，占 3.9%，一级（评价为好）的路段占 96.1%;超

标路段(70 分贝以上)占 0%。见表 3-2。

表 1-2 2021-2024 年的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结果表 单位：dB(A)

测点数
（个）

道路总
长（m）

2019年路
段超标率
（%）

Leq 2021年 2022年 2023年 2024年

21 16275
0 62.4 62.9 63.4 62.2

—— 49.7 51.8 ——

结果评价
一级

（好）

一级

（好）

一级

（好）

一级

（好）

3.功能区声环境质量分析。2021-2024 年，新平县中心城区

4 个类别功能区的昼、夜声环境质量达标率均为 100%，年度监

测值变化不大。2024 年功能区昼、夜噪声全部达标，其中：居

民文教区(1 类区)昼间等效声级为 41.4 分贝，夜间等效声级为

33.1 分贝；混合区(2 类区)昼间等效声级为 47.5 分贝，夜间等

效声级为 37.9 分贝；工业集中区(3 类区)昼间等效声级为 46.9

分贝，夜间等效声级为 41.9 分贝；交通干线两侧(4 类区)昼间

等效声级为 56.8 分贝，夜间等效声级为 48.8 分贝。见表 3-3。

表 3-3 2021-2024 年的功能区噪声监测结果表 单位：dB(A)
功能区 时段 标准限制 2021 2022 2023 2024 结果评价

1类
昼间（Ld） 55 42.4 36.6 42.0 41.4 达标

夜间（Ln） 45 33.9 31.0 33.4 33.1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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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类
昼间（Ld） 60 50.4 45.1 45.9 47.5 达标

夜间（Ln） 50 38.9 35.9 35.5 37.9 达标

3类
昼间（Ld） 65 48.6 48.1 45.4 46.9 达标

夜间（Ln） 55 39.9 40.5 41.4 41.9 达标

4a类
昼间（Ld） 70 55.0 56.8 56.5 56.8 达标

夜间（Ln） 55 47.0 49.5 47.8 48.8 达标

四、点位评估情况

（一）现有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点

现有 70 个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中，6 个需要作废，64

个调整。2019 年版《新平县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2019-2029

年）》区划面积为“20.49 平方公里”，2025 年《新平县城市

声环境功能区调整划分技术报告（2024-2029）》中心城区规划

面积“18.12 平方千米”。此次中心城区面积较 2019 年减少了

2.37 平方公里。

评估认为，因中心城区面积变化及监测点位定位不准，70

个网格中有 18 个监测点位存在网格错位、不在中心或超出规划

区等问题（设置不科学的有 14 个；设置不规范有 18 个；点位

不具有代表性的有 5 个），其中 64 个点位基本具备科学性、规

范性和代表性，需要调整。建议作废 5 个点位（中新寨、小新

寨、乙本甲小寨、乙本甲大寨、上岔河村）。见图 4-1，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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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评估一览表

点位编码 测点名称 测点经度 测点纬度 测点参照物
功能区
代码

科学性 规范性 代表性 建议

530427100001 沙河村 101.980664 24.080026 沙河村高压电杆右侧 5 米 31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02 桂山公园后山 101.98832 24.07938 桂山公园后山休息亭 31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03 育新小区 101.99224 24.07985 育新小区马家箐 263 号 31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04 沙河村 101.97697 24.07658 沙河村 86 号 31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05 王家城 101.97957 24.07345 王家城 167 号 31 基本科学 不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06 酒房 17 号 101.98485 24.07658 酒房 17 号 31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07 职技校 101.98834 24.07673 职技校 31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08 住建局 101.99263 24.07609 住建局 31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09 福润园 101.99696 24.07617 福润园北侧 4 幢 31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10
阿依哚哚饭店旁边

农田
102.001 24.07627 阿依哚哚饭店旁边农田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11
大营养殖基地前农

田
102.00501 24.07636 青龙社区大营 128 号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12 革棚 12 号 101.97337 24.07165 革棚 12 号 31 基本科学 不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13 新平一中 101.97678 24.07246 新平一中 31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14 庆丰路 180 号 101.9803 24.0729 庆丰路 180 号 31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15 三眼井 9 号 101.98531 24.07328 三眼井 9 号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16 和睦广场 101.98974 24.07366 太平路和睦广场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17 供销社 101.99186 24.07225
中国供销合作社（桂山

路）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18
青龙路 48 号（烟
草小区侧门）

101.99705 24.07252
青龙路 48 号（烟草小区

侧门）
31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19 大平村 156 号门前 102.00104 24.07256 太平村 156 号门前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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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427100020
箱包厂与东绿公司
之间的十字路口

102.00497 24.07288
箱包厂与东绿公司之间的

十字路口
33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21
箱包厂与污水处理

厂之间
102.00842 24.0726

箱包厂与污水处理厂之间
（箱包厂东侧）

33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22 马命村 121 号左侧 102.01295 24.07244 马命村 121 号左侧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23 马命村 45 号后面 102.0173 24.07215 马命村 45 号后面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24 革棚 101.9736 24.06915
革棚村南侧通讯基站（基

站南侧农田 200 处）
31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25 凤凰小山头 101.97709 24.06844 凤凰小山头 104 号 31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26 望湖苑 101.98076 24.06937 望湖苑别墅 17 栋 31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27 小河边 7 号 101.98464 24.06886 小河边 7 号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28 体育馆 101.98913 24.06886 体育馆足球场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29 财富广场琦蓝药房 101.99286 24.06902
富新路财富广场 7 幢东侧

7-1 号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30 财政局停车场 101.99694 24.06892 河滨路财政局西侧停车场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31
新平县转盘北侧公

园内
102.00095 24.06882

新平县转盘北侧公园内亭
子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32 广浩汽车城西侧 102.00505 24.06909 政务中心东侧停车场 33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33 琴淮酒庄 102.00921 24.06891 琴淮酒庄 33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34 万荣木材厂 102.01357 24.06898 万荣木材厂 33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35
马命村前农田（养

鸡场边）
102.01733 24.06935

马命村前农田（养鸡场
边）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36 档案馆 101.960725 24.064826 新平县国家综合档案馆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37 花山公园中央 101.966291 24.065148 花山公园中央 31 不科学 不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38 花山公园东侧 101.968152 24.064935 花山公园东侧 31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39 杨武饭庄 101.97274 24.06516 牛滚锅 31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40 惠民家园 101.97666 24.06616 惠民家园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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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427100041
园丁小区 1 幢三单

元
101.98153 24.06453 园丁小区 1 幢三单元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42 新平电信公司 101.98465 24.06529 新平电信公司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43 新平游乐场东门 101.989 24.06478 新平游乐场东门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44
凤凰家园商铺 38-

1 号
101.99291 24.06533 凤凰家园商铺 38-1 号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45
青龙社区克租克
133 号附 1 号门前

101.99668 24.06504
青龙社区克租克 133 号附

1 号门前（酿酒房）
31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46
新平木之艺古典实

木家具厂
102.00119 24.06563

龙泉路 9 号木之艺古典实
木家具厂

31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47 中新寨 101.960976 24.062123 纳西村委会中新寨 71 号 32
超出规划

区
不规范 无 作废

530427100048 花山公园西侧 101.964915 24.06021
新平衡水实验中学往南

200 米
32 不科学 不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49 错峰调节池 101.968794
24.06083

4
错峰调节池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50
世豪大酒店南 50

米
101.97265 24.06187 世豪大酒店南 50 米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51
世豪国际大商城南

150 米
101.97649 24.06136 世豪国际大商城南 150 米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52 大啊秀村 3 号 101.98089 24.06196 大啊秀村 3 号 31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53 小啊秀村后 101.98469 24.06124 小啊秀村后东侧第一家 31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54
凤凰夏苑别墅区

74 幢
101.98902 24.06153 凤凰夏苑别墅区 74 幢 31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55
凤凰夏苑别墅区 7

幢 75 号
101.99222 24.06304

凤凰家苑别墅区 7 幢 75
号

31 不科学 不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56 小新寨 101.960998 24.059059 纳西村委会小新寨 62 号 32
超出规划

区
不规范 无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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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427100057 纳溪 101.965912 24.057822 中医院斜对面 32 不科学 不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58 西湖小镇别墅区 101.969585 24.05781 西湖小镇三区 20 幢 32 不科学 不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59
人工湖酒店东南

200 米
101.97265 24.05804 人工湖酒店东南 200 米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60 新平四小后面 101.97684 24.05826 新平四小后面 31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61 乙本甲小寨 101.956093 24.053624
纳西乙本甲黄永云家正后

面
32

超出规划
区

不规范 无 作废

530427100062 卫生防疫站旁 101.96031 24.055629 新平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32 不科学 不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63 纳溪 101.964729 24.054081 纳西村 48 号 32 基本科学 基本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64 原森泰林业公司 1 101.970888 24.054089 原森泰林业公司 32 科学 不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65 古城桥 101.972796 24.052838 古城桥北边农田 32 不科学 不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66 上古城村 101.97587 24.05511 上古城村农田 31 不科学 不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67 乙本甲大寨 101.956439 24.050526 乙本甲大寨望湖苑农家乐 32
超出规划

区
不规范 无 作废

530427100068 原森泰林业公司 2 101.970656 24.050851 原森泰林业公司 2 32 科学 不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69 下岔河鱼塘 101.97279 24.049768 下岔河公益房停车场 32 不科学 不规范 有 调整

530427100070 上岔河村 101.97752 24.05005 上岔河村西边农田 31
超出规划

区
不规范 无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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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有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监测点

现有 21 个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中，3 个需要作废，

18 个点位继续沿用。由于新平县规划文本变化，新平县建成区

交通主干道表述由《新平县城市总体规划修编（2013-2030）》

的“已建成道路共有 5 条主干道，8.69km，包括：平山路、河

滨路、太平路、新区主干道、西园路”变为《新平彝族傣族自

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公开发布版）》的

“中心城区形成‘五横九纵’主干道网络结构”。除新增花山路、

改道振新路等个别路段外，实际建成道路未发生变化。根据

2025 年编制的《新平县城市声环境功能区调整划分技术报告

（2024-2029）》，建成区共有道路总长 99215m。有 2 个点位

代表性不够，建议作废后重新调整。

据评估，现有 21 个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中，科学性

和规范性均为 100%，18 个点位具有代表性，但新平大道两头

的 2 个点位及太平路移动公司段点位共 3 个点代表性不够，建

议作废后重新调整位置。详见表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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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评估一览表

点位编码 测点名称 测点经度 测点纬度 路段名称 科学性 规范性 代表性 建议

530427200001 县交警大队段 101°58′46″ 24°03′55″ 新平大道 科学 规范 不够 作废

530427200002 民族广场 101.989609 24.066839 新平大道 科学 规范 有 沿用

530427200003 武装部段 101°59′44″ 24°04′06″ 新平大道 科学 规范 不够 作废
530427200004 县运输公司段 101.995949 24.071244 太平路 科学 规范 有 沿用
530427200005 移动公司段 101°59′28″ 24°04′16″ 太平路 科学 规范 不够 作废
530427200006 商贸城段 101.987937 24.071092 平山路 科学 规范 有 沿用

530427200007 景泰名都段 101.986114 24.068776 西园路 科学 规范 有 沿用

530427200008 新平宾馆段 101.993863 24.069863 桂山路 科学 规范 有 沿用

530427200009 汇滨园段 101.985514 24.071076 西园路 科学 规范 有 沿用

530427200010 平甸派出所段 101.98329 24.071451 幸福路 科学 规范 有 沿用

530427200011 桂细路段 101.98313 24.068086 桂细路 科学 规范 有 沿用

530427200012 小漠沙堤坝 101.99039 24.075396 育新路-庆丰路-
富春街 科学 规范 有 沿用

530427200013 地税局段 101.992971 24.073537 桂山路 科学 规范 有 沿用

530427200014 保障性住房 101.996895 24.073159 青龙路 科学 规范 有 沿用

530427200015 力高箱包厂 102.00754 24.071379 河滨东路 科学 规范 有 沿用

530427200016 游客服务中心 102.004184 24.06758 振新路 科学 规范 有 沿用

530427200017 南方电网段 101.989733 24.071069 文化路 科学 规范 有 沿用

530427200018 新平一中段 101.976413 24.071512 新漠公路 科学 规范 有 沿用

530427200019 城南幼儿园段 101.982101 24.063132 锦绣路 科学 规范 有 沿用

530427200020 溪湖公园段 101.977249 24.065252 河滨路 科学 规范 有 沿用

530427200021 新平四小段 101.975971 24.059937 团山路 科学 规范 有 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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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有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点

现有 7 个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中，3 个建议作废，2

个建议调整，2 个继续沿用。位于烈士陵园的 1 类区监测点已

调出县城规划区范围，位于花山公园的 1 类区监测点离居住区

超过 200m，位于污水处理厂的 3 类区监测点距离另一个 3 类区

监测点较近且离居住区超过 200m，这 3 个点位建议作废；位于

县医院的 2 类区监测点已调整为 1 类区，位于凤凰家园的 2 类

监测点实际在 1 类区且不适合建设自动站，这两个点位建议微

调沿用。位于秦淮酒庄的 3 类区监测点和位于交警大队的 4 类

区监测点设置科学、规范、有代表性，建议沿用。详见表 4-3.

表 4-3 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评估一览表

监测点位 功能区
划类别

测点经
度

测点纬
度 科学性 规范性 代表

性
建
议

龙泉公园单元
（烈士陵园） 1 类 E101.994

71°
N24.06
758° 不科学 不规范，超出

新区划范围 无 作
废

花山公园单元 1 类 E101.966
29°

N24.06
515° 不科学

不规范，离居
住区超过

200m
无 作

废

老城区商贸城
单元（县医

院）
2 类 E101.981

63°
N24.07
529°

不科学，坐
标错位

不规范，调整
为 1 类区 无 调

整

民族广场单元
（凤凰家园） 2 类 E101.982

23°
N24.06
409°

科学，不适
合建自动站

不规范，位于
1 类区 有 调

整

园区一单元
（污水处理

厂）
3 类

N24.0721
6°

E102.009
26°

N24.07
216°

不科学，2
个 3 类点位
距离太近

不规范，离居
住区超过

200m
无 作

废

园区二单元
（秦淮酒庄） 3 类 E102.010

01°
N24.07
073° 科学 规范 有 调

整

新平大道（交
警大队） 4a 类 E101.969

44°
N24.06
333° 科学 规范 有 调

整



— 17 —

五、点位调整情况

调整前设置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点 70 个、道路交通声环境

质量监测点 21 个，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点 7 个。调整后设置

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点 75 个、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监测点 23

个，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点 7 个。净增加监测点位 7 个，其

中：区域 5 个、道路交通 2 个、功能区 0 个。

（一）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点调整情况

因县城面积太小，为了确保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数据的持

续对比分析，本次点位调整覆盖县城规划区范围，延续 2019 年

版《新平县城市声环境功能区划分（2019-2029 年）》450 米

×450 米绘制网格 118 个，剔除无效网格 43 个(均为非建成区面

积大于 50%)，设置有效网格 75 个。

本次调整将监测点位由现有的 70 个增加为拟 75 个，净增

加 5 个。具体为：微调 64 个，新增 11 个，作废 6 个。75 个

450 米×450 米网格，总覆盖面积为 15.19 平方千米(因部分网格

含有小于 50%网格面积的非建成区，故区域环境噪声网格覆盖

面积大于建成区面积)。其中，40 个监测点位于 1 类区，17 个

监测点位于 2 类区，18 个监测点位于 3 类区。

表 5-1 调整后的区域声环境监测点位覆盖情况

序号 功能区类别 点位个数 覆盖面积（k㎡） 占比（%）

1 1 类 40 8.10 53.3

2 2 类 17 3.44 22.6

3 3 类 18 3.65 24.0

合计 75 15.19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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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超出规划区 6 个点位，应作废。如：47 中新寨、56 小新

寨、61 乙本甲小寨、67 乙本甲大寨、68 原森泰林业公司 2、70

上岔河村 6 个点位已超出规划区范围。

点位
56小新寨

（超规划范围）
61乙本甲小寨
（超规划范围）

67乙本甲大寨
（超规划范围）

问题
图片

点位
68原森泰林业公司 2
（错位，超范围）

70上岔河村
（超规划范围）

47中新寨
（超规划范围）

问题
图片

图 5-1 拟作废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图

表 5-2 作废区域声环境监测点位一览表

序号 点位编码 测点名称 测点经度 测点纬度
功能区
代码

状态

1 530427100047 中新寨 101.960976 24.062123 1 作废
2 530427100056 小新寨 101.960998 24.059059 1 作废
3 530427100061 乙本甲小寨 101.956093 24.053624 1 作废
4 530427100067 乙本甲大寨 101.956439 24.050526 1 作废
5 530427100068 原森泰林业公司 2 101.970656 24.050851 1 作废
6 530427100070 上岔河村 101.98 24.05 1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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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错位到邻近网格 3 个点位及其他 61 个点位，应修改。5

王家城、37 花山公园中央、64 原森泰林业公司 1 等点位错位到

邻近网格；因坐标定位不准确，61 个点位部分未设置在网格中

心处，需结合实际修改坐标。

点位
5王家城
（错位）

37花山公园中央
（错位）

64原森泰林业公司 1
（错位）

问题
图片

图 5-2 拟修改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图

3.增加 11 个点位，集中分布在规划区西北角和东南角。

表 5-3 新增区域声环境监测点位一览表

序号 点位编码 测点名称 测点经度 测点纬度
功能区
代码

状态

1 530427100165 花山公园东北侧 101.968287 24.068953 1 新增
2 530427100166 新平三中东北侧 101.964536 24.068951 1 新增
3 530427100167 新平三中西北侧 101.960388 24.068934 1 新增
4 530427100168 兄弟汽贸 102.004898 24.065206 1 新增
5 530427100169 粮食仓库西侧 102.021179 24.065368 3 新增
6 530427100170 交通管理办公区 102.025081 24.065277 3 新增
7 530427100171 千百度北侧 102.029242 24.065125 3 新增
8 530427100172 资源回收点 102.013003 24.061571 3 新增
9 530427100173 太平搅拌站 102.02513 24.061571 3 新增
10 530427100174 产业园区 1 102.029173 24.061571 3 新增
11 530427100175 产业园区 2 102.033184 24.061651 3 新增

点位调整具体信息详见《新平县区域声环境监测点位基础

信息表》（附表 1）。2024 年，新平县中心城区昼间区域声环

境质量平均等效声级为 45.0dB(A)，声环境总体水平等级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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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评价为“好”。其中：声质量为“好”的区域面积占

78.6%，为“较好”的占 18.6%，为“一般”的占 2.8%，无

“较差”和“差”的区域。近 4 年监测值无明显差异。

（二）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监测点调整情况

本次城市道路交通噪声环境监测点位由原 21 个增加为 23

个，代表路段总长度由 16275 千米增加为 36534m。沿用 18 个，

作废 3 个，新增 5 个，净增 2 个，共设置 23 个点位。

表 5-4 调整后的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点位覆盖情况

序号 区域 点位个数 路段长度（m） 备注

1 古城街道 8
36534

2 桂山街道 15

合计 23 36534

（1）道路延长现有点位代表性不够，3 个点位应作废。由

于新平县规划文本变化，新平县建成区交通主干道表述由《新

平县城市总体规划修编（2013-2030）》的“已建成道路共有 5

条主干道，8.69km，包括：平山路、河滨路、太平路、新区主

干道、西园路”变为《新平彝族傣族自治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公开发布版）》的“中心城区形成‘五横九

纵’主干道网络结构”。除新增花山路、改道振新路等个别路段

外，实际建成道路未发生变化。根据 2025 年编制的《新平县城

市声环境功能区调整划分技术报告（2024-2029）》，建成区共

有道路总长 99215m。新平大道两头的 2 个点位及太平路移动公

司段点位代表性不够，建议作废后重新调整。

表 5-5 作废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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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点位编码 测点名称 路段名称 道路等级 状态

1 530427200001 县交警大队段 新平大道 作废

2 530427200003 武装部段 新平大道 作废

3 530427200005 移动公司段 太平路 作废

（2）启用新路段，新增 5 个点位。对新启用花山路、纳溪

路 、创业北路、磨盘路等路段新增点位。

表 5-6 新增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

序号 点位编码 测点名称 路段名称 道路等级 状态

1 530427200022 花山路 花山路 城市主干路 新增

2 530427200023 司法局 纳溪路 城市次干路 新增

3 530427200024 疾控中心 国道 323 城市主干路 新增

4 530427200025 龙王箐 创业北路 城市主干路 新增

5 530427200026 火把广场以东 磨盘路 城市主干路 新增

（3）沿用 18 个点位。据评估，现有 21 个道路交通声环境

质量监测点中，科学性和规范性均为 100%，18 个点位具有代

表性，继续沿用。

点位具体信息详见《新平县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点位基础

信息表》（附表 2）。2024 年，新平县中心城区昼间道路交通

噪声均值为 62.2 分贝，噪声强度等级为“一级”，评价为

“好”。其中：噪声强度等级为二级（评价为较好）的路段占

3.9%，一级（评价为好）的路段占 96.1%;超标路段(70 分贝以

上)占 0%，近 5 年监测值无明显差异。

（三）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点调整情况

本次共布设 7 个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测点，与现有 7 个点位

相比，沿用 3 个，作废 3 个，新增 4 个。调整前 1 类、2 类、3

类、4 类声环境功能区监测点位分别是 2 个、2 个、2 个、1 个，

与各类区面积比例不匹配。调整后 1 类、2 类、3 类、4 类声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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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功能区面积分别占区划总面积（18.12 平方千米）的 37.5 %、

12.5%、25.0% 、25.0%，分别设 1 类、2 类、3 类、4 类声环境

功能区监测点位 3 个、1 个、2 个、1 个，与面积比例匹配。

表 5-7 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点位数量确定依据

声功能区类别 面积（k㎡） 面积比例 拟定点位数 点位数比例

0 0 0% 0 0%

1 8.61 47.5% 3 42.9%

2 2.23 12.30% 1 14.3%

3 5.22 28.80% 2 28.6%

4 2.06 11.40% 1 14.3%

合计 18.12 100% 7 100%

*根据声环境功能区划分调整方案，4 类区为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范围内区域和交通站点。

表 5-8 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点位覆盖情况

序号 区域 1类区 2类区 3类区 4类区

1 古城街道 2 0 0 1

2 桂山街道 1 1 2 0

合计 3 1 2 1

（1）超出范围或不规范，应作废 3 个点位。位于烈士陵园

的 1 类区监测点已调出县城规划区范围，位于花山公园的 1 类

区监测点离居住区超过 200m，位于污水处理厂的 3 类区监测点

距离另一个 3 类区监测点较近且离居住区超过 200m，这 3 个点

位建议作废。

表 5-9 作废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

序号 点位编码 测点名称
功能区代

码
状态

1 530427310001 龙泉公园单元 1 作废
2 530427310002 花山公园单元 1 作废
3 530427330001 园区一单元 3 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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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区划类别调整或不适宜建设自动站，应调整 2 个点位。

位于县医院的 2 类区监测点已调整为 1 类区，位于凤凰家园的

2 类监测点实际在 1 类区且不适合建自动站，这两个点位建议

调整。另外根据功能区占比变化和未来自动站建设需要，新增

各类功能区点位。

（3）结合功能区面积比例，新增 4 个。新增 1 类功能区监

测点位县委党校和广场院子 2 个，2 类功能区监测点位马家箐

别墅区 1 个和工业园区点位 1 个。

表 5-10 新增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

序号 点位编码 测点名称 功能区代码 状态 备注

1 530427310003 县委党校 1 新增

2 530427310005 广场院子 1 新增
2 类调为 1

类

3 530427320003 马家箐别墅
区

2 新增

4 530427330004 工业园区 3 新增

（4）修改 3 个点位。位于秦淮酒庄的 3 类区监测点和位于

交警大队的 4 类区监测点设置科学、规范、有代表性，建议修

改。

表 5-11 沿用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

序号 点位编码 测点名称 功能区代码 状态 备注

1 530427310004 县医院 1 修改
2 类调为 1

类
2 530427330003 琴淮酒庄 3 修改
3 530427340002 交警大队 4 修改

点位具体信息详见《新平县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点位基础信

息表》（附表 3）。2024 年 24 小时监测结果表明，新平县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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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区 1 类、2 类、3 类和 4a 类四个类别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昼、

夜等效声级达标率均为 100%（详见表 4-3）。

（四）拟建功能区自动站点八方位图

拟建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共 7 个，具体如下：

表 5-12 拟选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站点基本信息
拟选自动测点

名称 测点经度 测点纬度 功能区 测点参照物

县委党校 101.967154 24.058512 1 类区 综合楼楼顶

县医院 101.983666 24.075625 1 类区 危废贮存间

广场院子 101.98664 24.062512 1 类区 广场院子花园

马家箐别墅区 101.996436 24.071768 2 类区 马家箐门卫室

琴淮酒庄 102.008538 24.070094 3 类区 污水处理设施

工业园区 102.028564 24.060413 3 类区 园区 22 栋西侧

交警大队 101.979737 24.06467 4 类区 门卫室楼顶

7 个拟建自动站点的八方位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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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类——县委党校

图 5-3 县委党校点位 200m 范围情况

县委党校备选点周边 200m 内环境状况：（1）道路：主要

以党校内部道路为主，均为双向一车道；（2）主要建筑：点位

南侧是纳溪村，点位东南侧是西湖小镇别墅区，用途以居住为

主；（3）固定污染源：点位周边无噪声污染源；（4）绿化带：

点位设置于党校综合楼 3 层楼楼顶，周边绿化为草坪及低矮灌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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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4 县委党校点位八方位实景图

2021-2024 年，新平县 1 类功能区声环境质量全部达标。县

委党校 2025 年 12 月 2 日监测结果表明，该点位声环境质量总

体水平能够达标。

表 5-13 县委党校声环境质量监测结果评价

监测点
位

2025 年监测结果 （单位 dB(A)） 功能区
划类别

标准
限值

达标
评价昼/夜 2025 年 12 月 2日

工业园区

一

（参比）

昼间（Ld） 41.1
3 类

55 达标

夜间（Ln） 33.6 4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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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类——县医院

图 5-5 县医院点位 200m 范围情况

县医院备选点周边 200m 内环境状况：（1）道路：主要以

县医院内部道路和县医院前后的县城次干道为主，为双向一车

道或单车道；（2）主要建筑：主要是县医院门诊楼、住院部等，

点位东南是五桂今古的高层，县医院四周多是王家城和酒房行

宫的居民自建楼，用途以居住为主；（3）固定污染源：点位周

边无噪声污染源；（4）绿化带：点位设置于危废暂存间 1 层楼

楼顶，周边几乎没有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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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6 县医院点位八方位实景图

2021-2024 年，新平县 1 类功能区声环境质量全部达标。县

医院点位 2025 年前三季度监测，其噪声总体水平达标。

表 5-14 县医院声环境质量监测结果评价

监测点
位

2025 年监测结果 （单位 dB(A)）
功能区
划类别

标准
限值

达标
评价昼/夜 第一

季度
第二
季度

第三
季度

第四
季度

县医院

（原老商

贸城单

元）

昼间

（Ld）
47 48 49 ——

1 类

55 达标

夜间

（Ln）
36 39 38 —— 4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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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类——广场院子

图 5-7 广场院子点位 200m 范围情况

广场院子备选点周边 200m 内环境状况：（1）道路：主要

以小区内部道路为主，均为双向一车道；（2）主要建筑：点位

位于广场院子内部，南侧是景顺源小区，东侧是凤凰夏苑小区，

用途以居住为主；（3）固定污染源：点位周边无噪声污染源；

（4）绿化带：点位设置于广场院子北部的小花园内，周边是绿

化草坪及低矮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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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 广场院子点位八方位实景图

2021-2024 年，新平县 1 类功能区声环境质量全部达标。广

场院子 2025 年 11 月 21 日监测结果表明，该点位声环境质量总

体水平能够达标。

表 5-15 广场院子声环境质量监测结果评价

监测点
位

2025 年监测结果 （单位 dB(A)） 功能区
划类别

标准
限值

达标
评价昼/夜 2025 年 11 月 21 日

工业园区

一

（参比）

昼间

（Ld）
46.6

3 类

55 达标

夜间

（Ln）
31.1 45 达标



— 31 —

2 类——马家箐别墅区

图 5-9 马家箐小区点位 200m 范围情况

马家箐小区备选点周边 200m 内环境状况：（1）道路：东

侧青龙路和南侧太平路是双向 4 车道；小区内部是双向 2 车道。

（2）主要建筑：点位位于马家箐小区的别墅区内部，东侧紧邻

烟草公司小区，隔青龙路是福润园，西侧是自建房，小区周围

建筑以居住为主；（3）固定污染源：点位周边无噪声污染源；

（4）绿化带：点位设置于马家箐别墅区的门卫室 1 层楼顶，周

围绿化主要是草坪和高大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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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0 马家箐小区点位八方位实景图

2021-2024 年，新平县 2 类功能区声环境质量全部达标。马

家箐小区 2025 年 11 月底监测，其噪声总体水平达标。

表 5-16 马家箐小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结果评价

监测点
位

2025 年监测结果 （单位 dB(A)） 功能区
划类别

标准
限值

达标
评价昼/夜 2025 年 11 月 27-28 日

工业园区

一

（参比）

昼间

（Ld）
41.4

3 类

65 达标

夜间

（Ln）
31.2 5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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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类——秦淮酒庄

图 5-11 秦淮酒庄点位 200m 范围情况

秦淮酒庄备选点周边 200m 内环境状况：（1）道路：北侧

是工业园区的次干道，为双向 2 车道。（2）主要建筑：点位位

于秦淮酒庄内部，西侧和北侧有多所自建房，北侧隔路是新平

金戈汽车商贸公司和新平县建筑工程有限公司；（3）固定污染

源：点位周边无明显噪声污染源；（4）绿化带：点位设置于秦

淮酒庄污水处理设施 1 层楼顶，周围绿化主要是高大乔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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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2 秦淮酒庄点位八方位实景图

2021-2024 年，新平县 3 类功能区声环境质量全部达标。秦

淮酒庄是原 3 类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之一，近 5 年来其噪声总

体水平全部达标。2025 年监测结果全部达标。

表 5-17 秦淮酒庄声环境质量监测结果评价

监测点
位

2025 年监测结果 （单位 dB(A)）
功能区
划类别

标准
限值

达标
评价昼/夜 第一

季度
第二
季度

第三
季度

第四
季度

秦淮酒庄

昼间

（Ld）
36 44 49 ——

3 类

65 达标

夜间

（Ln）
27 36 33 —— 5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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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类——工业园区

图 5-13 工业园区点位 200m 范围情况

工业园区备选点周边 200m 内环境状况：（1）道路：030

乡道从点位东西南侧穿过，点位东侧隔工业园区 22 栋楼有一条

园区道路。均为双向 2 车道。（2）主要建筑：点位西北约 60

米是新平县看守所，南侧约 100 米是新平县警示教育中心。（3）

固定污染源：点位北侧和东侧分布着鹏源彩印厂、纸张包装厂

等工厂，不同程度产生工业生产噪声；（4）绿化带：点位西侧

有一片草坪绿化带及灌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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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14 工业园区点位八方位实景图

2021-2024 年，新平县 3 类功能区声环境质量全部达标。工

业园区点位于 2025 年 11 月底监测，其噪声总体水平达标。

表 5-18 工业园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结果评价

监测点
位

2025 年监测结果 （单位 dB(A)） 功能区
划类别

标准
限值

达标
评价昼/夜 2025 年 11 月 28 日

工业园区

一

（参比）

昼间

（Ld）
43.7

3 类

65 达标

夜间

（Ln）
37.8 5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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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a 类——交警大队

图 3-14 交警大队点位 200m 范围情况

交警大队备选点周边 200m 内环境状况：（1）道路：新平

大道在点位北侧约 20 米处，为双向 6 车道。（2）主要建筑：

点位东侧是阳光家园，南侧是城南小区和和苑小区，西南侧是

丽景华庭小区，主要为居住功能。（3）固定污染源：点位附近

无固定噪声污染源；（4）绿化带：点位拟设置于交警大队门卫

室楼顶，距地面约 4 米处，点位北侧正对新平大道，东北侧和

西北侧有乔灌草混合绿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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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5 交警大队点位八方位实景图

2021-2024 年，新平县 4 类功能区声环境质量全部达标。4

类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点即为交警大队，其噪声总体水平全部达

标。

表 5-20 交警大队声环境质量监测结果评价

监测点
位

2025 年监测结果 （单位 dB(A)）
功能区
划类别

标准
限值

达标
评价昼/夜 第一

季度
第二
季度

第三
季度

第四
季度

交警大队

昼间

（Ld）
57 53 56 ——

4 类

70 达标

夜间

（Ln）
50 50 48 —— 55 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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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拟设置或调整后的声环境质量监测站(点)清单

本次调整：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由现有的 70 个调整为

75 个，净增加 5 个，具体为：作废 6 个，新增 11 个，调整 64

个。道路交通噪声环境监测点位由现有的 21 个调整为 23 个，

净增加 2 个，具体为：作废 3 个，新增 5 个，沿用 18 个。功能

区声环境质量测点位结合未来自动站建设需要由现有 7 个调整

为 7 个，具体为：调整 3 个，作废 3 个，新增 4 个，分别设 1

类、2 类、3 类、4 类声环境功能区监测点位 3 个、1 个、2 个、

1 个。

1.区域声环境质量清单，详见附表 1。作废 6 个，新增 11

个，调整 64 个，净增 5 个，拟设置有效点位 75 个。

2.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清单，详见附表 2。作废 3 个，新增

5 个，沿用 18 个，净增 2 个，拟设置有效点位 23 个。

3.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清单，详见附表 3。作废 3 个，新增 4

个，更新 3 个，净增 1 个，拟设置有效点位 7 个。

（六）站点图集和矢量数据

调整后的声环境监测点位图集包括城市建成区范围图（附

图 1）、监测站分布图（附图 3、4、5）、声环境功能区区划图

（附图 2）、调整前后该声环境质量监测站(点)分布图（附图

7）。区域声环境质量点位图，见附图 3；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

点位图，见附图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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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新平县区域声环境监测点位基础信息表》

附表 2 《新平县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点位基础信息表》

附表 3 《新平县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点位基础信息表》

附图 1 城市建成区范围图

附图 2 声环境功能区区划图

附图 3 新平县区域声环境监测点位分布图

附图 4 新平县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点位分布图

附图 5 新平县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点位分布图

附图 6 声环境功能区划单元调整前后对比图

附图 7 调整前后该声环境质量监测站(点)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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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新平县区域声环境监测点位基础信息表
年度： 城市代码： 530427 监测站名：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新平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 网格边长： 450 （m） 建成区面积：14.99（k ㎡）

点位编码 测点名称 测点经度 测点纬度 测点参照物
网格覆盖人口

(万人)
功能区代码 状态

530427100101 沙河村 101.980664 24.080026 沙河村 0.03 31 调整

530427100102 桂山公园后山 101.988749 24.080026 桂山公园后山休息亭 0.02 31 调整

530427100103 育新小区 101.992791 24.080026 育新小区 0.04 31 调整

530427100104 新平一中北侧 101.976621 24.076335 新平一中 0.05 31 调整

530427100105 王家城 101.980664 24.076335 桂山司法所西北侧 0.08 31 调整

530427100106 酒房 101.984706 24.076335 酒房行宫 0.12 31 调整

530427100107 职技校 101.988749 24.076335 职技校 0.13 31 更改

530427100108 住建局 101.992791 24.076335 住建局 0.07 31 更改

530427100109 福润园 101.996833 24.076335 福润园 0.16 31 更改

530427100110 阿依哚哚饭店 102.000876 24.076335 阿依哚哚饭店 0.07 33 更改

530427100111 大营养殖基地前农田 102.004918 24.076335 大营养殖基地 0.01 33 更改

530427100112 革棚 12 号 101.972579 24.072644 革棚 12 号 0.04 31 更改

530427100113 新平一中 101.976621 24.072644 新平一中 0.3 31 更改

530427100114 庆丰路 101.980664 24.072644 庆丰路 180 号 0.1 31 更改

530427100115 三眼井 101.984706 24.072644 三眼井 9 号 0.15 32 更改

530427100116 和睦广场 101.988749 24.072644 太平路和睦广场 0.05 32 更改

530427100117 供销社 101.992791 24.072644 供销合作社 0.1 32 更改

530427100118 青龙路 48 号（烟草小区侧门） 101.996833 24.072644
青龙路 48 号（烟草小区侧

门）
0.15 31 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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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427100119 太平村 156 号门前 102.000876 24.072644 太平村 156 号门前 0.12 31 更改

530427100120
箱包厂与东绿公司之间的十字路

口
102.004918 24.072644

箱包厂与东绿公司之间的

十字路口
0.07 33 更改

530427100121 箱包厂与污水处理厂之间 102.008961 24.072644
箱包厂与污水处理厂之间

（箱包厂东侧）
0.01 33 更改

530427100122 马命村 121 号左侧 102.013003 24.072644 马命村 121 号左侧 0.015 33 更改

530427100123 马命村 45 号后面 102.017046 24.072644 马命村 45 号后面 0.02 33 更改

530427100124 革棚 101.972579 24.068953 南侧通讯基站 0.04 31 更改

530427100125 凤凰小山头 101.976621 24.068953 凤凰小山头 0.06 31 更改

530427100126 望湖苑 101.980664 24.068953 望湖苑别墅 17 栋 0.12 31 更改

530427100127 小河边 7 号 101.984706 24.068953 小河边 7 号 0.12 32 更改

530427100128 体育馆 101.988749 24.068953 体育馆足球场 0.12 32 更改

530427100129 财富广场 101.992791 24.068953
富新路财富广场 7 幢东侧

7-1 号
0.17 32 更改

530427100130 财政局停车场 101.996833 24.068953 河滨路财政局西侧停车场 0.11 32 更改

530427100131 新平县转盘北侧公园内 102.000876 24.068953
新平县转盘北侧公园内亭

子
0.12 33 更改

530427100132 广浩汽车城西侧 102.004918 24.068953 政务中心东侧停车场 0.02 33 微调

530427100133 琴淮酒庄 102.008961 24.068953 琴淮酒庄 0.02 33 微调

530427100134 万荣木材厂 102.013003 24.068953 万荣木材厂 0.01 33 微调

530427100135 马命村前农田（养鸡场边） 102.017046 24.068953
马命村前农田（养鸡场

边）
0.005 33 微调

530427100136 档案馆 101.960452 24.065262 新平县国家综合档案馆 0.015 31 微调

530427100137 花山公园中央 101.964494 24.065262 花山公园中央 0.015 31 微调

530427100138 花山公园东侧 101.968537 24.065262 花山公园东侧 0.005 31 微调

530427100139 扬武饭庄 101.972579 24.065262 牛滚锅 0.015 31 微调

530427100140 惠民家园 101.976621 24.065262 惠民家园 0.08 32 微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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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427100141 园丁小区 1 幢三单元 101.980664 24.065262 园丁小区 1 幢三单元 0.12 32 微调

530427100142 新平电信公司 101.984706 24.065262 新平电信公司 0.12 32 微调

530427100143 新平游乐场东门 101.988749 24.065262 新平游乐场东门 0.12 32 微调

530427100144 凤凰家园商铺 38-1 号 101.992791 24.065262 凤凰家园商铺 38-1 号 0.17 32 微调

530427100145 青龙社区克租克 133 号附 1 号门前 101.996833 24.065262
青龙社区克租克 133 号附

1 号门前（酿酒房）
0.1 31 微调

530427100146 新平木之艺古典实木家具厂 102.000876 24.065262
龙泉路 9 号木之艺古典实

木家具厂
0.04 31 微调

530427100147 花山公园西侧 101.964494 24.061571
新平衡水实验中学往南

200 米
0.005 31 新增

530427100148 错峰调节池 101.968537 24.061571 错峰调节池 0.005 32 新增

530427100149 世豪大酒店南 50 米 101.972579 24.061571 世豪大酒店南 50 米 0.04 32 新增

530427100150 世豪国际大商城南 150 米 101.976621 24.061571 世豪国际大商城南 150 米 0.12 31 新增

530427100151 大啊秀村 3 号 101.980664 24.061571 大啊秀村 3 号 0.1 31 新增

530427100152 小啊秀村后 101.984706 24.061571 小啊秀村后东侧第一家 0.12 31 新增

530427100153 凤凰夏苑别墅区 74 幢 101.988749 24.061571 凤凰夏苑别墅区 74 幢 0.15 31 新增

530427100154 凤凰家苑南侧 101.992791 24.061571 凤凰家苑 0.03 31 新增

530427100155 中医院东南侧 101.964494 24.05788 中医院斜对面 0.1 31 新增

530427100156 西湖小镇别墅区 101.968537 24.05788 西湖小镇三区 20 幢 0.1 32 新增

530427100157 人工湖酒店东南 200 米 101.972579 24.05788 人工湖酒店东南 200 米 0.12 31 调整

530427100158 新平四小后面 101.976621 24.05788 新平四小后面 0.05 31 调整

530427100159 腾达公司南 101.960452 24.054189 腾达机动车检测公司 0.03 31 调整

530427100160 纳溪 101.964494 24.054189 纳溪村 0.07 31 调整

530427100161 幸福院子二期 101.968537 24.054189 幸福院子 0.1 32 调整

530427100162 古城桥 101.972579 24.054189 古城桥北边农田 0.07 32 调整

530427100163 上古城 101.976621 24.054189 上古城村农田 0.04 31 更改



— 44 —

530427100164 下岔河鱼塘 101.972579 24.050498 下岔河公益房停车场 0.03 31 更改

530427100165 花山公园东北侧 101.968287 24.068953 花山路革棚村路口 0.04 31 更改

530427100166 新平三中东北侧 101.964536 24.068951 东北侧围墙外 0.04 31 更改

530427100167 新平三中西北侧 101.960388 24.068934 西北侧农田 0.04 31 更改

530427100168 兄弟汽贸 102.004898 24.065206 客运站南侧 100m 0.005 31 更改

530427100169 粮食仓库西侧 102.021179 24.065368 变压器旁 0.01 33 更改

530427100170 交通管理办公区 102.025081 24.065277 4 栋围墙外 0.01 33 更改

530427100171 千百度北侧 102.029242 24.065125 东北侧 0.02 33 更改

530427100172 资源回收点 102.013003 24.061571 东侧岔路中上段 0.01 33 更改

530427100173 太平搅拌站 102.02513 24.061571 1 号仓库西侧 0.01 33 更改

530427100174 产业园区 1 102.029173 24.061571 19 栋前 0.01 33 更改

530427100175 产业园区 2 102.033184 24.061651 15 栋南侧 0.01 33 更改

5.105

注：作废 6 个，新增 11 个，调整 64 个，净增 5 个，拟设置有效点位 7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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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新平县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点位基础信息表

年度： 城市代码： 530427 监测站名：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新平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 代表路长： 36534 （m）

点位编码 测点名称 测点经度 测点纬度 路段名称
路段长度
（m）

道路总宽
度（m）

道路等
级

测点参照物
路段覆盖人
口（万人）

状态

530427200002 民族广场 101.989609 24.066839 新平大道 3600 50 主干路 民族广场 8000 沿用

530427200004 县运输公司段 101.995949 24.071244 太平路 1810 20 主干路
云南食品公司
农产品协会

5000 沿用

530427200006 商贸城段 101.987937 24.071092 平山路 2473 20 主干路 供销旅社 5200 沿用

530427200007 景泰名都段 101.986114 24.068776 西园路 750 20 次干路 景泰名都 1000 沿用

530427200008 新平宾馆段 101.993863 24.069863 桂山路 826 19 主干路 新平宾馆 600 沿用

530427200009 汇滨园段 101.985514 24.071076 西园路 966 20 主干路 康和大药房 1000 沿用

530427200010 平甸派出所段 101.98329 24.071451 幸福路 450 15 次干路 凤凰社区 1000 沿用

530427200011 桂细路段 101.98313 24.068086 桂细路 1665 24 主干路 停车场 700 沿用

530427200012 小漠沙堤坝 101.99039 24.075396
育新路-
庆丰路-
富春街

2300 14 次干路 住建局 1000 沿用

530427200013 地税局段 101.992971 24.073537 桂山路 350 19 主干路 地税局 400 沿用

530427200014 保障性住房 101.996895 24.073159 青龙路 850 25 主干路 幸福人家 3000 沿用

530427200015 力高箱包厂 102.00754 24.071379 河滨东路 1294 24 次干路 污水处理厂 500 沿用

530427200016 游客服务中心 102.004184 24.06758 振新路 3604 50 主干路 琴淮酒庄 2000 沿用

530427200017 南方电网段 101.989733 24.071069 文化路 1175 15 主干路 小花园 1000 沿用

530427200018 新平一中段 101.976413 24.071512 新漠公路 916 14 主干路 新平二小 1000 沿用

530427200019 城南幼儿园段 101.982101 24.063132 锦绣路 2143 18 主干路 康茂医院 3000 沿用

530427200020 溪湖公园段 101.977249 24.065252 河滨路 3500 24 次干路 金创医院 5000 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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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作废 3 个，新增 5 个，沿用 18 个，净增 2 个，拟设置有效点位 23 个。

530427200021 新平四小段 101.975971 24.059937 团山路 1062 24 主干路 锦园酒店 3000 沿用

530427200022 花山路 101.969451 24.067021 花山路 830 24 主干路 花山路 200 新增

530427200023 司法局 101.960234 24.063133 纳溪路 1658 45 次干路 司法局 1000 新增

530427200024 疾控中心 101.963132 24.056638 国道 323 780 8 主干路 疾控中心 500 新增

530427200025 龙王箐 102.005183 24.072548 创业北路 1060 18 主干路 龙王箐 200 新增

530427200026 火把广场以东 101.972258 24.057999 磨盘路 2472 24 主干路 火把广场以东 1000 新增

36534 51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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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新平县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点位基础信息表
年度： 城市代码： 530427 监测站名： 玉溪市生态环境局新平分局生态环境监测站

点位编码 测点名称 测点经度 测点纬度
测点高
度(m) 测点参照物

功能区
代码

状态 备注

530427310003 县委党校 101.967154 24.058512 10 综合楼楼顶 31 新增

530427310004 县医院 101.983666 24.075625 4 危废贮存间 31 更改 2 类调为 1 类

530427310005 广场院子 101.98664 24.062512 2 广场院子花园 31 新增 2 类调为 1 类

530427320003 马家箐别墅区 101.996436 24.071768 4 马家箐门卫室 32 新增

530427330003 琴淮酒庄 102.008538 24.070094 3 污水处理设施 33 微调

530427330004 工业园区 102.028564 24.060413 4 园区 22 栋西侧 33 新增

530427340002 交警大队 101.979737 24.06467 4 门卫室楼顶 34 微调

注：作废 3 个，新增 4 个，调整 3 个，净增 0 个，拟设置有效点位 7 个。



— 48 —

附图 1 城市建成区范围图（绿色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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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2 声环境功能区区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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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3

新平县区域声环境监测点位分布图

注：共有 75 个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其中：1类区 40个；2类区 17 个；3类区 18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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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4

新平县道路交通声环境监测点位分布图

注：共有 23 个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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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新平县功能区声环境监测点位分布图》

注：共有 7 个功能区声环境质量监测监测点位，其中：1 类区 3 个；2 类区 1 个；3类区 2个；4a 类区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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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5 声环境功能区划单元调整前后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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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7 调整前后声环境质量监测站(点)分布图

调整前：区域噪声和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点位图

调整后：现有区域噪声和道路交通噪声监测点

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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